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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rticle/au/av/z/201806/20180602753979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商务部关于《关于修改<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

 

商务部研究起草了《关于修改<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出意见： 

 

1.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chinalaw.gov.cn），进入首页主菜单的“立法

意见征集”栏目提出意见； 

 

2.登陆商务部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mofcom.gov.cn）进入“征求意见”点击“《关于修改

<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”提出意见； 

 

3.电子邮件：investmentlaw@mofcom.gov.cn； 

 

4.传真：010-65198905； 

 

5.信函：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，邮编：100731。 

 

请在电子邮件主题、传真首页和信封上注明“《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公开征求意见”。 

 

意见反馈截至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19 日。 

 

 

商务部 

2018 年 6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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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 

  一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五条：“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可在办理备案手续前，就设立及

变更事项是否涉及国家规定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，向备案机构进行咨询。” 

  二、将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二款修改为：“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，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备案范围

的，全体投资者（或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）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在向工

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时，应同时在线报送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信息。 

  由于并购、吸收合并等方式，非外商投资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企业，属于本办法规定的

备案范围的，在向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时，应同时在线报送外商投资企业

设立备案信息。” 

  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五条第三款：“备案机构取得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推送的备案信息

后，应同时告知投资者，并开始办理备案手续。” 

  三、删除第七条第一款、第三款，删除第二款中的“登记前或”。 

  四、删除第八条第一款中的“通过综合管理系统”，并将该款第（三）项中的“或全体发

起人”修改为“或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”。 

  五、删除第九条。 

  六、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“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在线提交《设立申报表》或《变

更申报表》及相关文件后，备案机构对填报信息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核对”修改为

“备案机构取得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或变更备案信息后，对填报信息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

进行核对”；将第二款最后一句修改为“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就同一设

立或变更事项向备案机构另行提出备案申请。” 

  七、删除第十三条中的“外商投资企业名称预核准材料（复印件）或”。 

  此外，对相关条款的顺序作相应调整。 

 


